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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业大学文件
河工大政财〔2022〕16号

关于印发《河南工业大学学生收费管理

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河南工业大学学生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已经学校

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河南工业大学学生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修订）

2022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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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南工业大学

学生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生收费管理，保障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

益，确保学校办学资金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严格执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各项学生收费项

目和收费标准，实行收费公示制度，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并

使用河南省财政厅统一下发的非税收入财政收据。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所有在校生，成人高等教育学生、

进修生等收费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 管理部门和职责

第四条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时缴纳学费、

住宿费是保证学校各项事业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学校各有关部

门、各学院应充分提高对收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各司其职，共

同做好学生收费管理工作。

第五条 财务处主要职责：

（一）学校财务处是学校学费管理的职能部门，代表学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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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家和上级有关规定拟定学生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按规定程

序报批并执行。各类学生学费的收缴工作由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

和组织实施。未经批准或认可，学校其他部门不得另立名目，自

行收费。

（二）维护和管理学生收费管理系统；组织、协调、管理学

生收费工作；领购、开具非税收入电子票据，并及时将各类学费、

住宿费等收入上缴财政专户。

（三）学生通过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缴纳学费、住宿费等各项

费用，查询交费情况，下载打印电子票据。

（四）定时上传收费数据，各学院负责人可以通过网上查询

平台查询本学院学生的交费、欠费情况。

第六条 教务处、研究生院主要职责：

（一）执行国家先缴费、后注册的规定。

（二）负责在新生报到前 15天，向学校财务处提供学生的

学号、姓名、身份证号、院系、专业等相关信息。

（三）负责向学校财务处提供学生学籍变动情况，保证学生

收费标准等信息的及时调整。

（四）协助各学院做好缴费管理及学费、住宿费欠费的催缴

工作，检查各学院交费注册情况。

第七条 学生工作部主要职责：

（一）负责做好学生的思想道德和诚信教育工作，宣传学生

缴费注册的相关规定，增强学生缴费上学的责任感，确保学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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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足额缴纳学费及住宿费。

（二）认真贯彻国家、省和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

政策，建立健全“奖、助、贷、补、勤、减、免、缓、偿”等多元

化学生资助管理体系，有效利用国家资金、学校资金和社会资金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三）对各学院提交的缓交学费申请进行备案汇总，并报财

务处备案。

（四）负责做好学生国家助学贷款与个人缴费信息的冲减工

作；负责做好各类奖助学金、勤工助学酬金及困难补助资金发放

的信息核对工作。

（五）协助财务处做好缴费管理及学费、住宿费欠费的催缴

工作。

第八条 各学院主要职责：

（一）负责做好学生的思想道德和诚信教育工作，宣传学生

缴费注册的相关规定，确保学生及时足额缴纳学费及住宿费。

（二）认真贯彻国家、省和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

政策，加强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合理利用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体系，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三）负责审核学生的缓交学费申请，报学生处备案。对同

意缓交学费的学生，应及时纳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引

导其合理利用国家助学贷款在缓交期满时缴清学费。

（四）根据财务处提供的欠费学生名单，了解每一个欠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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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实际情况，协助财务处做好缴费管理及学费、住宿费欠费的

催缴工作。

第九条 后勤服务中心主要职责：

（一）负责在新生报到前 15天，向财务处提供详细的学生

学号、姓名、学院、班级、住宿标准等相关信息。

（二）负责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财务处的要求提供学生住宿

情况的相关数据。

（三）协助做好学生住宿费欠费的催缴工作。

第三章 缴费管理

第十条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依据国家有关

规定，向学生收取学费。

第十一条 学生在校期间，应按标准及时缴纳学费及有关费

用，未按规定缴纳学费或未办理缓缴手续的不予注册。

第十二条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或其

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经批准后予以注册。

第十三条 学费按学年收取，学生于每学年第一学期缴清当

学年应缴费用。

（一）已缴清当学年费用的学生，可办理当学年的学生注册、

选课、成绩登录和查询等。

（二）未缴清当学年费用，但已批准缓缴并在缓缴期限内的

学生，可办理当学期的学生注册、选课、成绩登录和查询等业务，

未被批准缓缴或超过缓缴期限的学生不予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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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因复学、转专业、降级、延长学习年限（在校学

习）等原因发生学籍、学费变动的学生，由本人持教务处或研究

生院开出的书面通知到财务处办理相关手续后予以注册。

第十五条 复学缴费按入学时的收费标准执行，并根据实际

在校时长计算。

第十六条 转专业收费标准执行《河南工业大学本科学生转

专业管理办法》（河工大政教〔2021〕32号）相关规定。

第十七条 学生因毕业、休学、退学、转学等原因需办理离

校手续的，本人应持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开出的“离校流转单”到财

务处结清未缴费用。

第四章 退费管理

第十八条 新生入学三个月以内（含三个月）因体检不合格

退学的，退还全部学宿费。

第十九条 除第十八条外的因退学、转学、停学的学生，根

据学生实际学习和住宿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住宿费，在

校实际时间不足一个月的，15天以下的按半个月计算，15天以

上的按一个月计算。

第二十条 休学学生已缴的费用原则上不退还，待复学时冲

抵当年实际学费、住宿费。

第二十一条 学费退费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属学院、

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审签后，交财务处办理。

第二十二条 学生在校期间，因个人特殊原因需退宿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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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的，由个人提出申请，经学院、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后勤服

务中心等部门审批后，交财务处办理住宿费退费或调整住宿费标

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河南工业大学

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校财〔2007〕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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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30 日印发


